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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3-024-021

庞某诉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原审第三人某新技术公司专利权无效

行政纠纷案

——区别技术特征的合理划分

关键词 行政 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 发明专利 技术方案 技术特征

基本案情

某新技术公司是涉案专利号为201310058356.6、名称为“产品质量

追溯防伪系统及追溯防伪方法”的发明专利（以下称本专利）的专利权

人。庞某作为专利无效宣告请求人对涉案专利提出无效宣告的请求，认

为该专利不具备创造性，应当宣告无效。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其无效请

求作出被诉决定，认定涉案专利具备创造性，维持涉案专利有效。庞某

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并重新作出无效审查决定。北

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9年1月30日作出（2018）京73行初2911号行政判决

，驳回庞某的诉讼请求，维持被诉决定。

庞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

，撤销被诉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5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

行终4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对于技术特征的理解应当综合考虑其在

整体技术方案中实现的相对独立的特定技术功能、产生的技术效果以及

所运用的技术手段。庞某上诉主张区别技术特征A的一部分特征“在被追

溯产品上设有唯一性标志”已经被证据1公开，证据1未公开的是唯一性

标志在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消费者核验方式。庞某的上述主张未整体考

虑唯一性标志这一技术特征在进行验证时与其他技术特征的配合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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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种碎片化的理解，脱离了该技术特征在技术方案中的作用，既不

符合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技术特征的认知，也不符合专利申请文件的基本

撰写要求。

（二）对于区别技术特征A的验证方式的理解不能脱离唯一性标志与

消费验证码以及流通信息之间的相互配合关系，要在全面、准确理解相

关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分解技术特征，并确定区别技术特征是否被证据

所公开。证据2公开的是在使用条形码明码和暗码进行防伪验证时，条形

码暗码与条形码明码作为验证入口，分别扫描，分别进行真伪验证，并

未公开仅将其中一个条形码作为验证入口进行验证的技术方案，亦没有

使用唯一性标志与消费验证码及产品流通信息进行对应核对。故证据2公

开的防伪识别方法与区别技术特征A采取的技术方案并不相同。

（三）在判断现有技术公开的某一技术特征与区别技术特征是否相

同时，应当考虑它们在各自技术方案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否相同。区别技

术特征A限定了从信息码读取唯一性标志与消费验证码以及产品流通信息

进行配合。证据3虽然公开了用于唯一标记产品的唯一性标志，但没有公

开验证码，缺少相互配合进行唯一对应的防伪验证方式。可见，证据3中

虽然公开了名称为“唯一性标志”的技术特征，但以该技术特征为构成

要素的证据3的防伪验证方式，与区别技术特征A中涉及唯一性标志及其

在防伪验证中起到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并不相同。难以认定证据3公开了本

专利区别技术特征A。原审法院关于证据3未公开信息码和唯一性标志之

间的配合关系，因此未公开区别技术特征A的认定正确。

（四）发明是否具备专利法规定的创造性，需要判断对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要求保护的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显而易见。通常按照

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第一，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第二，确定发明与

最接近的现有技术之间的区别技术特征，根据该区别技术特征所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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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效果确定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第三，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和发明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出发，判断要求保护的发明对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来说是否显而易见。在判断是否显而易见的过程中，要确定现有技

术整体上是否存在技术启示，即是否给出将区别技术特征应用到最接近

的现有技术以解决发明实际要解决的技术问题的启示。这种启示使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面对所述技术问题时，有动机改进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并

获得要求保护的发明。本案中，现有技术是否公开了区别技术特征A是判

断整体上存在启示的基础。如上所述，区别技术特征A均未被证据1、证

据2和证据3所公开，区别技术特征A亦非公知常识。在这种情况下，本领

域技术人员难以将区别技术特征A引入到证据1以解决本发明实际要解决

的技术问题，含有区别技术特征A的权利要求1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已属非显而易见。此时，分析在证据1基础上能否结合

证据2、证据3得到本专利权利要求1技术方案的技术启示，已无必要。

综上所述，庞某关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证据2、证据

3的结合不具备创造性的理由不能成立。由于权利要求2-7直接或间接引

用了权利要求1，庞某关于权利要求2-7不具备创造性的理由亦不能成立

。庞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被诉决定对涉案专利权具备创

造性的认定正确，程序合法。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及判决

结论正确，应予维持。

裁判要旨

1.技术方案是由技术特征组合形成的一个整体，技术特征相互之间

存在配合关系。对于技术特征的理解，应当综合考虑其在整体技术方案

中实现的相对独立的特定技术功能、产生的技术效果以及所运用的技术

手段，不应割裂该技术特征与其他技术特征之间的有机联系，忽视其在

整体技术方案中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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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在全面、准确理解相关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合理划分技术特征

，并确定区别技术特征是否被公开。在判断现有技术公开的某一技术特

征与区别技术特征是否相同时，应考虑它们在各自技术方案中所起到的

作用是否相同。

3.当区别技术特征未被对比文件公开亦非公知常识时，本领域技术

人员难以将该区别技术特征引入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含有该区别技术特

征的权利要求中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已属非显

而易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本案适用的是2008年12月

27日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22条第3款）

一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8）京73行初2911号行政判决

（2019年1月30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行终4号行政判决（2019年

8月5日）


